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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董总组织架构与运作

 会务与组织局 / 林纪松、江嘉嘉

一、前言

董总，全称“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

合会总会”，是一个致力于维护和发展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非政府组织。董总

由各州董联会组成，各校董事会为了凝

聚力量，共同捍卫华校的生存与发展，

首先成立了州董联会，随后成立全国总

会即董总，以凝聚维护华文教育的力

量。

董总自1954年成立以来，就联同

1951年成立的教总（马来西亚华校教

师会总会），共同捍卫和维护华文教育

的地位。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分别于

1973年联合教总成立“董教总全国发展

华文独中工委会”，1976年成立“董教

总全国发展华文小学工作委员会”。同

时，设立秘书处（后改组为行政部），

聘请全职人员以推动各项华教业务。

二、董总成立的背景

在《1952年教育法令》的公布，	

华文教育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

利华校的条文包括：（一）建立国民学

校为准则，华文与淡米尔文为第二语文

且至少有十五名学生的要求才可教授。	

（二）英文是国民学校的必修科目，而

马来文则是英文教学学校的必修科目。

（三）政府应逐步鼓励各语文学校接受

改为多元种族的国民学校。（四）只有

国民学校才能获得政府的全面津贴。

雪兰莪华校董事联合会在1952年

11月9日至10日，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简称“雪华堂”）召开马来亚华校

董、教代表及马华公会代表（当时华人

的政治代表）联席会议。此会议的其中

一项决议是“由秘书处发函促请各地华

校董事会尽速组织州内的董事会统一机

构”。组织州董联会的目的是为成立董

总铺路。

1953年4月19日至20日，第二次联

席会议在雪华堂举行，会议决定筹组“马

来亚联合邦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章程由雪兰莪华校董联会负责起草。

1954年8月22日，董总成立大会在

雪华堂举行，与会者为马来亚半岛各州

华校董事联合会的代表。会议选出雪兰

莪、霹雳、槟威、森美兰和马六甲五州

为董总第一届常务委员。

董总于1954年成立时称为“马来亚

联合邦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73年

改名为“马来西亚联合邦华校董事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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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总会”。1979年4月26日，董总经注册

官批准后，名称改为“马来西亚华校董事

联合会总会”。

三、董总组织结构概述

组织架构与运作是一个组织成功的

关键，合理的架构能够提升效率、增强协

调、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1.	 组织结构

董总的整体组织结构包括总会、各属

会和行政部。总会是最高决策机构，各属会

在总会的领导下开展具体工作。行政部则贯

彻与落实董总会议议决和负责日常运营。

2.	 领导层级和职责

董总的领导层级包括会员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各工作委

员会和行政部门。会员代表大会是最高权

力机构。中央委员会则是最高领导机构，

负责总体战略和重大决策。各工作委员会

在中央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具体领域的工

作。行政部门负责贯彻与落实会议议决和

日常管理。

1987年，董总共有九个属会，包括

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马六甲华人教育

协会、森美兰华校董联会、雪兰莪·吉隆

坡华校董联会、霹雳州华校董联会、槟威

华校董联会、吉打州华校董联会、吉兰丹

华校董教联合会及沙巴华文独中董事会联

合总会，由于砂拉越、彭亨、登嘉楼和玻

璃市四州当时还没有董联会组织，因此董

总的会员不包括这四州。这四州后来在当

地热心华教人士的筹组下，陆续成立了董

联会，并随即加入董总。

以下是董总各属会的创会年份：

序 各属会 创会年份

1. 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 1949年

2. 霹雳华校董事会联合会 1952年

3. 槟威华校董事会联合会 1952年

4. 马六甲州华校董事会联合会（前称“马六甲华人教育协会”） 1953年

5. 森美兰华校董事联合会 1953年

6. 雪兰莪暨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华校董事会联合会（前称“雪兰莪华校董事会联合会”） 1953年

7. 吉兰丹华校董事教师联合会 1954年

8. 玻璃市华校董事联合会 1995年

9. 吉打华校董事联合会 1957年

10. 沙巴华文独立中学董事会联合总会（沙巴独中董总） 1979年

11. 砂拉越华文独立中学董事会联合总会（作为董总会员至2000年止）* 1988年

12. 砂拉越津贴华文小学董事联合会总会（作为董总会员至2000年止）*	 1989年

13. 彭亨华校董事联合会 1989年

14. 砂拉越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2000年

15. 登嘉楼华校董事联合会 2001年

备注：砂拉越津贴华文小学董事会联合总会和砂拉越华文独立中学董事会联合总会于2000年组成
砂拉越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并以此组织加入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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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董总历任主席

序 董总主席

1. 郑则民（1953年2月）

2. 洪启读（1953年4月），
1955至1957年不详

3. 陈济谋（1958年–1964年），
1962年不详

4. 杜志昌（1965年–1966年）

5. 叶鸿恩（1967年–1968年）

6. 杨诚财（1969年–1972年）

7. 林晃昇（1973年–1991年），1987年
林晃昇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由林玉静
先生任代主席职。

8. 胡万铎（1991年–1992年）

9. 郭全强（1993年–2005年8月6日）

10. 叶新田
（2005年8月7日–2015年6月9日）

11. 陈大锦
（2015年6月10日–2015年8月22日）

12. 刘利民
（2015年8月23日–2018年7月6日）

13. 陈大锦
（2018年7月7日至2024年7月5日）

州董联会以华文小学董事会和华文

独中董事会为主要成员，有些州也包括

了国民型中学（改制的华文中学）的董事

会。董教联合会除董事会外，还包括华校

教师为会员。各州华校董联会及全国华校

董总是注册社团，而各校董事会则是根据

教育法令下设立的组织。董事会成员包

括了产业受托人、赞助人、校友会、家

长和地方上关心民族教育的各阶层，以

及各行业人士（由赞助人中选出）。由

此可见，董总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是

维护和发展民族教育的重要团体。

在董总草创初期，董总的组织结构

相对比较简单，仅设有三个重要职位，

即主席、财政和总务，且皆由一个州董

联会担任。从创会到1989年董总章程

修改之前的三十六年内，这些职位一直

由雪兰莪董联会的主席、财政和总务出

任。因此，在此期间，董总的许多重要

决策通常会事先在雪兰莪董联会的会议

上讨论，然后再提交董总会议上议决。

由于组织的发展需要，董总于1989

年3月9日实施了新章程。该章程于1988

年11月27日在董总特别会员代表大会

上通过。原先的“由常务委员互选某一

州之三位代表为主席、财政及总务”的

条文，改为“由常务委员会委员之间互

选出委员担任以下职务：(a) 主席一位，	

(b)署理主席一位，(c)副主席一位，(d)总	

务一位，(e)副总务一位，(f) 财政一位和	

(g) 副财政一位”。随着章程的修订，董

总的组织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由此，董总常务委员会的阵容扩

大，不再由单一州属的董联会领导董

总，而是由中选的五个州属每州派出代

表三人，组成十五人的常委会。原有的

三个要职也增加至七个，即增设了“署

理主席、副主席、副总务和副财政”。

具有明确的分工，并由副手协助执行其

职务，以应付日常日渐增加的会务工

作。

鉴于各州董联会提出，需要更多热

心人士推动华教的工作，然而章程规定

常委会由中选的五州常委州代表担任，

而非常委州却没有同等的权利——选举

及被选权，因此建议非常委州各选一

人，担任董总常委。为此，董总章程于

1996年修订后，由“本总会得由代表大

会中选出五州，每州代表三人组织常务

委员会，执行本总会议决之事项及处理

本总会经常事务”，改为“本总会得由

代表大会中选出五州为常委州，常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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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委派三名代表，其他州属会委派一名代

表组成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享有同等权

利，常委会执行本总会议决之事项及处理

本总会经常事务”。自此，董总的组织结

构也从当年的一般社团性质，发展为兼具

教育专业与社会运动功能的机构。

1997年至2010年期间，董总的组

织规章虽然经历了几次修订，但修订幅

度都不大。直到2010年，为厘清领导层

组织结构含糊之处，董总于2010年成立	

“检讨与修订董总章程小组”。该小组经

过一年余的研讨，最终于2011年6月11日

向董总会员代表大会提呈了董总章程修订

草案并获得大会接纳。修章对原有章程中

董总领导层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明确厘清。

具体调整如下：

1）	 将现有的“常委州”改称为“中委

州”；“非常委州”改称为“非中

委州”。代表人数保持不变，“中

委州”和“非中委州”所派出的代表

称为“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

会”；再由“中央委员会”产生“中

央常务委员会”。

2）	 将原董总常务委员会中的“总务”职

称改为“秘书长”。

3）	 在六个中委州中，保留一个中委州名

额给砂拉越或沙巴二个会员轮流担

任。

4）	 在中央委员方面，主席有权委任的七

名“委任中委”，其中一位必须来

自“非中委州”的砂拉越或沙巴属

会。

5）	 在中央常务委员方面，五位副主席中

必须保留其中的一名给砂拉越或沙

巴，由二者轮流担任。

此次修章还明确了董总主席的任期。

主席的任期最高为两届，每届四年。延长

每届任期是为了方便政策和工作的执行；

同时规定主席最高任期为两届，以便为董

总中央委员会注入新鲜血液。这一规定是

必要的，且已被许多社团组织实行。

董总于2013年进行选举后，开始实

施2012年经社团注册局批准的新章程，

第29届中央委员会正式实行四年一届

制。由于章程条款存在灰色地带，使得从

2013年底出现的董总领导层的纠纷，利

用章程的灰暗不明确作为借口，纠纷遂逐

渐升级，演变成了“董总风波”，其中还

一度被一方告上社团注册局，差点导致注

册证被撤销。

在经历了这次领导层纷争之后，为

确保董总的组织运作更为完善，适应时代

的需求，制定更完善的《董总章程》势在

必行。于是，董总第30届中央委员会于

2015年9月17日的会议上成立“董总章程

修订小组”。小组经过多次深入研究和讨

论，并结合法律顾问的反馈意见，历经九

个月的密集会议，修订后的董总章程草案

终于在2016年6月26日的董总特别会员

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其主要修订内容包

括：

1）	 组织的修改：

•	 一任四年改为三年，惟不受任期

之保障，可提前解任。

•	 主席可连任三届共九年。

2）	 职位的修改：

•	 将二位副秘书长职位改为一位。

•	 保留给东马的“中委州”和“副	

主席”职，将轮流制改为由会员

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竞选出

任。

3）	 会议法定人数的修改：

•	 会议法定人数为各级会议成员之

半数（⅟2）加一，方为有效。

4）	 丧失资格／冻结为新增的条文：

•	 会员、中委或常委将本会事务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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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诸法庭将丧失资格或被冻结职

务。

5）	 会议的修改：

•	 会员代表大会：每年6月30日或

之前修改为每年6月份期间或经

中央委员会通过展延不超过六十

天之内召开。

•	 特别会员代表大会：主席认为需

要时，得随时召开或主席在接到

至少五个会员联名要求召开，则

必须（Shall	 be	 held）于三十天

内召开。修改为主席可依章认为

需要时，同时获得中央委员会接

纳通过才可召开；若经五个会

员或以上联名要求召开特别会员

代表大会，主席必须三十天内召

开。扩增为若主席在限期内不召

开，联署者可在四十天内召开。

•	 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会议

由主席召开。扩增为十三人或以

上中央委员可联署要求主席十四

天内召开紧急会议，若主席不召

开，联署者可召开。

•	 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会议由主席召开。扩增为六人或

以上常务委员可联署要求主席在

七天内召开紧急会议，若主席不

召开，联署者可召开。

6）	 会议通知为新增的条文：

•	 任何会议通知必须由主席及或秘

书长签名。

•	 会议通知必须志明日期、时间、

地点和会议议程方为有效。

7）	 财务与产业为新增的条文：

•	 明确银行户口签署者及稽查的程

序。

•	 对产业进行明文规定和处理。

8）	 诠释：本章程未有说明或出现争

议，中委会为最后决定。修改为如

果对本章程或任何根据章程下所制

定的条规、条例、指示和程序于诠

释上或文字上有任何争论，中央委

员会之决定将是最后之决定，不能

在法庭提出诉讼。

章程是任何社会团体的组织规范，

活动准则和行事依据。它阐明了会员的

权利和义务，并界定了委员的责任和利

益。通过民主程序选出的领袖应以身作

则，维护规章的尊严，执行所赋予的职

权，促进组织的发展。

四、�董总愿景、使命、价值观
和会徽

愿景	 ：	引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永续

发展

使命	 ：	维护与发展华文教育，坚持与

争取平等地位

价值观	：忠诚、团结、负责、奋进

会徽	 ：

	

2012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举办

董总策略规划工作营，出席者包括董总	

6位主要领导、22位行政部主管及行政

人员，共同探讨建立组织的文化与定

位。经过三天两夜的研议后，最终确立

了董总的组织愿景、使命和价值观，并

呈交2012年12月23日召开的董总第28届

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讨论及接纳。

2012年7月15日，董总第28届常务

委员会第7次会议，基于董总没有自身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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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同时考虑到2013年是庆祝60周年会

庆，遂议决设立董总标志工作小组，举

办董总标志竞赛，以选出董总标志。经过

公开甄选，遴选员从众多设计图案中选定

张子琛设计的图案作为董总标志设计的基

础。经设计加工而成的董总标志初稿，

提呈至2013年8月18日召开的董总第29

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次会议中讨论并接

纳。接着于2013年11月17日召开的董总

特别会员代表大会中，也顺利通过并接

纳，成为董总会徽。

董总会徽的说明如下：

1.	 董总会徽是由标志和标准字组成。标

志以火把形象设计，代表民族象征、

传承意义、和平希望、和谐合作和团

结精神。最终的意义是董总之薪火相

传。标准字以“董总”繁体华文和英

文字样组成，代表董总稳定发展、超

越现代，迈向未来。

2.	 会徽颜色是由组合色构成，即紫红橘

黄。色彩代表了董总展望未来的精

神、愿景领航、绝对使命和实现价值

观。

3.	 会徽释义如下：

3.1	 火焰：倾右边动力之设计和火焰

是一直往上烧。它象征董总精神

至上，向未来前进；

3.2	 火把：稳重的火把。它象征董总

迈向未来前进，拥有厚实的根基

鼎力着董总。紫红色彩则代表扎

实稳重又有威严；

3.3	 动感S字曲线象征生命力、动

力；和

3.4	 整体火把的设计是一个人拿着火

把奔跑前进，象征董总精神不断

奔驰前进，让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搭配生命力色彩。

五、工作委员会概况

董总根据组织和工作的需要，不时

设立工作单位或专案小组，以执行特定任

务。这些工作单位或专案小组通常在任务

完成后解散。随着董总业务规模扩大，

董总行政部人员数量也从一人增加至上百

人，对组织管理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2005年，为加强董总领导层对行政

部的监督，董总第25届常务委员会在11月	

19日召开的第3次会议上，议决设立审阅

工作计划小组、财务审阅小组和人力审批

小组。从这一届开始，董总常务委员会

开始设立了常设工作小组。甚至在董总于

2011年修订章程后，明文规定了工作委

员会或专案小组的成立，这些条款包括	

“中央委员会可随时成立它认为适合之工

作委员会或专案小组，以处理特定事务，

进而推动及协助会务的进行”以及“委

托该委员会或专案小组其认为适合之管理

细则，以及制定所需要之条例，以推行任

务。惟有关指南、细则或条例须由中央委

员会核准之”。

1.	 董总于2005年至2024年所成立的工作小组／工作委员会

年届 董总工作小组／工作委员会

董总第25届（2005年-2007年）
常务委员会

1.		 工作计划小组
2.	 财务审阅小组
3.	 人力审批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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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总第26届（2007年-2009年）
常务委员会

1.	 工作计划审阅小组
2.	 人力审核小组
3.	 财务审计小组
4.	 产业管理小组

董总第27届（2009年-2011年）
常务委员会

1.	 工作计划审阅小组
2.	 人力审核小组
3.	 财务审计小组
4.	 国民型中学工作小组（于2010年成立）
5.	 提案小组（于2010年成立）
6.	 网站小组（于2010年成立）

董总第28届（2011年-2013年）
常务委员会

1.		 工作计划审阅小组
2.	 人力审核小组
3.	 财务审计小组
4.	 产业管理小组
5.	 宣教与联络组（2011年12月5日前称为“时局与华教

发展策略小组”）
6.	 国民型中学工作小组
7.	 提案小组
8.		 网站小组
9.	 ISO督导委员会
10.		强化华小董事会运动小组

董总第29届（2013年-2015年）
中央委员会

常设小组：
1.		 会务规划与策略委员会
2.		 华小教育委员会
3.		 独中教育委员会
4.		 国民型中学工作委员会
5.		 华教策略与研究委员会
6.		 ISO督导委员
非常设小组：
1.	 董总60周年会庆工作小组
2.		 董总标志工作小组
3.		 行政部空间规划与设计小组

董总第30届（2015年-2018年）
中央委员会

常设小组：
1.	 会务规划与策略委员会
2.	 政府事务委员会
3.	 国民型中学委员会
4.	 ISO督导委员会
5.	 资产投资与管理委员会
非常设小组：
1.	 行政部空间规划与设计小组
2.		 《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育蓝图》教育发展基金筹募	

小组（解散于2017年12月9日）
3.	 董总章程修订小组（解散于2016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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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 董总工作小组／工作委员会

董总第31届（2018年-2021年）
中央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

1.	 会务规划与策略委员会
2.	 国民型中学委员会
3.	 合规管理委员会
4.	 财务、资产投资与管理委员会
5.	 独中教育改革委员会（原名为“《马来西亚华文独中

教育蓝图》委员会”）
6.	 董教总教育中心事务委员会
7.	 多元族群与文化发展委员会（原名为“国民融合与多

语言文化中心委员会”）
8.	 董总章程研究委员会
9.	 5人专案小组（成立于2018年8月12日；解散于2018年	

11月4日）
10.	 修平事件专案小组（于2018年11月4日成立；于2018年	

12月16日解散）
11.	 董总华教综合大厦建委会（于2019年12月8日成立）

董总第32届（2021年-2024年）
中央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

1.	 会务规划与策略委员会	
2.	 财务、资产投资与管理委员会
3.	 董总华教综合大厦建委会
4.	 董总章程研究委员会
5.	 多元族群与文化发展委员会
6.	 董教总教育中心事务委员会	
7.	 国民型中学委员会
8.	 合规管理委员会
9.	 强化华小董事会功能委员会

2.	 董总第32届（2021年–2024年）中

央委员会所设立的工作委员会共有九

个，包括：

1）	会务规划与策略委员会：负责策

划与推动会务的发展；加强与政

府机构的联系。必要时，传达董

总中央委员会对华教课题的看法

和立场；督导行政部的业务，评

估行政部职员的工作绩效；以及

审核董总年度工作计划和财务预

算，并提呈至董总中央委员会会

议接纳与通过。

2）	财务、资产投资与管理委员会：

负责督导董总的财务管理；策划

与拟定董总资产的投资方案；统

筹与管理本会资产和规划董总行

政部的空间。

3）	董总华教综合大厦建委会：负责

策划与推动董总华教综合大厦的

建设；筹募建筑与设备经费；负

责处理施工期间的各项问题。

4）	董总章程研究委员会：负责研究

与检讨董总现行章程，以符合适

宜性。

5）	多元族群与文化发展委员会：负

责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特

别是跨族群的交流；统筹策略及

推行实施。

6）	董教总教育中心事务委员会：

负责探讨董总与董教总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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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务；与独大和教总协

调，并达致共同共识与行动。

7）	国民型中学委员会：负责掌握

国民型中学的办学现况，并且

关注国民型中学在办学上面对

的问题；以及加强与其他关

心国民型中学发展的团体的联

系，代表本会出席相关活动。

必要时，传达董总对国民型中

学课题的看法和立场。

8）	合规管理委员会：负责统筹与

规划本会相关管理体系，如质

量管理体系及资讯安全管理体

系的建立与管理；督导本会相

关管理体系的推行实施与认证

工作。

9）	强化华小董事会功能委员会：

负责推动华小董事会对本身使

命、职责和权力的理解，进而

加强华小董事会的运作；提升

华小董事会熟悉董事会运作原

则和了解学校的行政；促进州

内华小董事会的联系和交流；

以及凝聚华小董事会、华团、

及社会人士对维护华小董事会

主权与地位的共识，共同维护

与发展华文小学。

六、外派代表业务概述

1.	 外派代表的设置及目的

董总委派外派代表的目的是扩展影

响力，加强与其他团体和教育机构的合

作。外派代表在推动华文教育的普及和

提升、争取资源和政策支持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2.	 外派项目

董总曾经和正在进行的外派项目包

括参与国际教育交流项目、在国内外举

办华文教育推广活动、与其他教育机构

建立合作关系等。这些项目有助于提升

董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华文教育

的发展。

3.	 董总第32届（2021年–2024年）

中央委员会有外派代表到其他华教

组织担任职务的，共有六个组织，

包括：

1）	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独立中学

工作委员会：十三位代表

2）	董教总华小事务委员会（前

称“董教总全国发展华小工委

会”）：八位代表

3）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

限公司董事部*：二位代表（搁

置）

4）	华社研究中心董事部代表：	

一位代表

5）	林连玉基金（非营利）有限公

司董事会：一位代表

6）	全国教育改革行动委员会：	

一位代表

备注：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是由董总、教总与独大于1994年联合创办的
组织，旨在实现申办民族高等教育学府的愿
望。然而，此公司于2013年及2015年两次
的修订章程后，个人董事大幅度增加，而董
总、教总与独大各自的代表权，由每个组织
的五人削减至两位董事，导致个人董事的人
数远远超越三机构的代表人数，使三机构完
全丧失主导权，这一举动违背了创办初衷。
因此，自2015年起，董总搁置了向董教总教
育中心（非营利）公司委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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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结

通过对董总组织架构和运作的分析，

可以看出合理的组织结构和高效的运作

机制对于推动事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作

用。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教育环境和挑战，

董总应持续优化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可

采取的策略，如下：

1.	 加强共识与专业决策

通过民主程序，巩固组织成员的共

识；以科学精神作出各类决策，形成精诚

团结及高效、精确的组织文化。

2.	 加强团队培训和人才引进

通过定期的培训和交流，提高团队的

专业素质和协作能力。同时，也要吸纳专

业人才，充实团队力量。

3.	 建设信息化系统

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管理和运营效

率。

未来，董总将朝着数字化转型、人才

培养、国际化合作等方向发展。通过引进

先进的管理和教育理念，进一步提升组织

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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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图附件

1.� 2004年组织结构图

2.� 2013年至今的组织结构图

会员大会

常委委员会

行政部

主席
1名

副主席
3名

总务
1名

财政
1名

副总务
1名

副财政
1名

委员
15名

署理主席
1名

（每个会员委派5名代表）

（会员大会选出6个常委州，每州各派3名代表；非常委州各派1名代表组成）

常务委员会复选会议

会员代表大会

中央常务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

行政部

（常务委员会可委任5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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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行的董总结构（根据董总章程）

董总只有13个会员，即13州会员
[条款3.1]

会员代表大会[常大／特大]	[条款5.1.1]
13州会员各派五（5）位代表	=	65位代表	[条款5.1.2]

选出六（6）州为“中委州”，其余的七（7）州为
“非中委州”	[条款5.2.1]

中央委员会
18+7	=	25位中委	[条款5.2.2]

6个中委州派三（3）位代表	=	18位中委
[条款5.2.2]

中央委员会人数	=	25+7	=	32

主席可再委任不超过七（7）位热心于
华文教育的人士或机构代表为中委，
并由中央委员会接纳	[条款5.2.4]

7个非中委州派一（1）位代表	=	7位中委
[条款5.2.2]

中央常务委员会人数	=	12+3	=	15

主席可从中委中另委不超过三（3）位的
中委为常委	[条款5.3.1]

25位中委进行复选会议，从25位中委中选出
12位出任相关职位	[条款5.2.3]


